
保定市城中村改造安置区（三期）市政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蓝鹏（石家庄）律师事务所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富强大街与槐安路交口西南角怀特花鸟鱼虫城六层 602室 

邮编：050031  电话：0311-85340001 

2025 年 2 月



目 录

一、律师声明的事项

二、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二）实施主体

（三）项目合法性

三、项目融资来源

四、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五、中介服务机构

六、法律风险评估管理

七、结论意见



1

北京市蓝鹏（石家庄）律师事务所

关于“保定市城中村改造安置区（三期）市政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法律意见书

致：保定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蓝鹏（石家庄）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保定市城中村改造安置区（三期）

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

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一、律师声明的事项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

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委

托事宜的合法、合规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

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



2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委托人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所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均真

实、合法、有效、完善，已向本所律师披露了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

见书的事实和文件，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本意见书中的任何结论

意见均以委托人提供的材料和做出的保证和承诺为基础。

3.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

对会计、审计、验资、资产评估、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专项

评价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

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律师

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对此本所律

师依据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及其对该专业问题作出的判断。

4.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期项目发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先

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保定市城中村改造安置区（三期）市政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2.参与主体：保定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3.项目区位：保定市

4.项目工期：根据项目建设进程，项目预计 2026年 6月竣工。

5.项目具体情况：本项目为保定市城中村改造安置区 (三期)市政



3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保定市主城区 44 条道路涉

及的雨水、污水、电力、热力等管线工程、路面恢复工程以及其他配

套工程。其中雨水管线约 35717 米，污水管线约 32127 米，给水管

线约 25801 米，热力管线约 13980米，电力管线约 36870 米。

（二）实施主体

保定市城中村改造安置区（三期）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

施主体是保定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保定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130600670305217E

住所 保定市高新区恒源西路 88号

负责人 张晓峰

赋码机关 中共保定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保定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提供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本次项目实施机构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实

施本次保定市城中村改造安置区（三期）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工作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合法性

项目前期手续：保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保定市城中村改造

安置区(三期)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保

发改投资 [2023]208号）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获得相应

阶段的相关批准或许可，项目实施主体须根据项目开发进度继续办理

相关审批或许可手续，保证项目建设合法合规。

三、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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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前绩效评估情况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符合保定市总体

规划和相关政策，符合保定市委、市政府关于城市发展的工作部署城

中村改造提升工作，有助于优化城市宜居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和

品位，拓宽城市发展空间，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实现农村变社区、

注地变高地、农民变市民，改出城市“新颜值”、发展“新空间”生

活“新品质”，进一步提升城中村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是民心工程、

德政工程。保定市城中村改造安置区(三期)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是

城中村改造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足百姓基本生活需求，改善基

本生活保障的重要途径。由于安置区建设，原有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发

展需要，加强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是改善城中村改造安置区人居

环境，美化市容市貌，完善城市功能配套，提高服务能力，提升城市

整体形象的重要举措。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公益性项目”是指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且

不能或不宜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府投资项目，如市政道路、公共

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公共卫生、基础科研、义务教育、保障性

安居工程、供水、污水处理等基本建设项目。本项目符合上述定义，

具有公益性

本项目收入稳定，收入来源于电力管线出租收入、雨水管线出租

收入、污水管线出租收入、热力管线出租收入、给水管线出租收入，

具有一定的收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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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该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已取得保定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关于保定市城中村改造安置区(三期)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保发改投资[2023]208 号），项目合法合

规。

3.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保定市城中村改造安置区（三期）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

预计投资金额为 239,144.37万元，其中资本金金额 59,144.37万元，

占比 24.73%，满足《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

的通知》(国发〔2019〕26号)的要求，180,000.00万元资金通过发行

政府专项债券取得。

4.项目收益预测合理性

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收入稳定，收入来源于电力管线出

租收入、雨水管线出租收入、污水管线出租收入、热力管线出租收入、

给水管线出租收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项目收益预测和计

算合理。

5.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该项目债券资金申请 18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75.27%，资金需

求合理。

6.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项目本息覆盖倍数为 2.26，偿债计划可行。

7.绩效目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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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从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方面明确绩效目标，指标与相关

规划、计划相符，绩效目标与现实需求相匹配，绩效目标合理。

8.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事项

无。

（二）绩效目标

1.设定情况

结合项目实际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围绕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等绩效指标。该

项目绩效情况如下：

河北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万元

项目

名称

保定市城中

村改造安置

区（三期）市

政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项

目

地债

系统

编码

P23130600-0006 发改委审批监管平台代码 2302-130600-89-01-972758

项目

主管

部门

保定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130600670305217E

项目

实施

主体

保定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130600670305217E

项目

负责

人

刘波 联系电话 13833087899

项目

资金

（万

投资总额：239144.37

一、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80000

二、其他资金：591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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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债券

资金

用途

用于建设保定市城中村改造安置区（三期）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绩效

目标

目标 1：保定市主城区 44条道路涉及的雨水、污水、电力、热力等管线工程、路面恢复工程以及其

他配套工程。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单位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指标 1：建设内

容

雨水管线约 35717米，污

水管线约 32127米，给水

管线约 25801米，热力管

线约 13980,电力管线约

36870米

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质量

指标

指标 1：工程完

工率（%）
100.00% 项目总工作计划

时效

指标

指标 1：竣工日

期
2026年 6月 可行性研究报告

成本

指标

指标 1：工程单

位建设成本
不超出财政概算 可行性研究报告

绩效指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指标 1：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

改善投资环境，改善居住

环境，营造良好的、更富

吸引力、更具竞争力的发

展环境

可行性研究报告

社会

效益

指标

指标 1：优化城

市宜居环境
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和品位 可行性研究报告

生态

效益

指标

指标 1：拓宽城

市发展空间
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 可行性研究报告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指标 1：优化京

津冀世界级城

市群发展格局

促进区域全面协调 可行性研究报告

还本

付息

指标

指标 1：还本付

息和
260187.605万元 还本付息来源

满意度指标
社会

公众

指标 1：公众的

满意度
≥90%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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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

务对

象满

意度

指标

2.审核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21〕61号）的相关要求，项目单位针对本项目制

定了《河北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表》，保定市财政局出具了

《专项债券项目审核情况表》，审核意见为同意实施本项目。本项目

前期手续合规，债券资金需求合理，偿债计划可行。

四、项目基本背景情况

（一）区域概况

保定市区（莲池区、竞秀区、高新区、满城区、清苑区、徐水区）

面积 2564.57平方公里，人口 291.9万。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

战略中，保定处于京津保地区率先联动发展的核心区，是重要的区域

性中心城市。

保定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国家发改委确定的低碳试点城市，也是

中国科协确定的全国地级市中首个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市。

保定东站处在保定市东部新城内，北京地铁 R1线 2022 年将自

雄安延伸至保定东站。北京地铁 R1线将直接连接北京、雄安与保定，

加速城市沟通，促进城市的交流融合。同时，地铁高效便捷、票价相

对较低的特性，不仅会改变保定居民的出行方式，还将让更多人投入

双城生活，开启工作在北京、居住在保定的新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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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忻高铁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京昆通道的组成部分，目

前已在建设，雄忻高铁途径保定东站。雄忻高铁通车后，将服务于华

北与西北、西南、东北地区间路网性旅客交流，以及京津冀城市群和

晋中城市群快速旅客交流。

近几年，东部新城已经成为保定人群、信息流、商流的重要区域。

作为城市重点发展区域，向西衔接保定主城，向东对接雄安新区，是

保定的城市门户。随着北京地铁、雄忻高铁以及雄石城际铁路的到来，

将加速引领保定向东的发展趋势，东部新城将成为保定城市新中心。

保定市东部新城定位为科教、商务会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

商业休闲为一体的京津冀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战略门户、对外开放交

往平台。是保定市发展热点地区。

保定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保定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目前，已形成了以汽车制造、机电、纺

织、食品、建筑建材和信息产品制造等行业为主的工业生产体系，重

点发展了皮毛皮革、石雕、中药材、辣椒、草莓等产业基地。同时，

全市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等得到明显改善，科技、教育

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

2020年，保定市生产总值完成 3353.3亿元（不含雄安新区、定

州），比上年增长 3.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91.6 亿元，增长

3.5%；第二产业增加值1109.7亿元，增长4.6%；第三产业增加值1852.0

亿元，增长 3.4%。三次产业结构为 11.7:33.1:55.2。

（二）拟申报项目列入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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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城中村改造安置区（三期）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

列入重大项目库。

五、项目融资来源

保定市城中村改造安置区（三期）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

预计投资金额为 239,144.37万元，其中资本金金额 59,144.37万元，

占比 24.73%，满足《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

的通知》(国发〔2019〕26号)的要求，180,000.00万元资金通过发行

政府专项债券取得，资本金由当地财政统筹解决。

项目资金筹措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239,144.37 100.00%

一、资本金 59,144.37 24.73%

(一)自有资金 59,144.37 24.73%

(二)专项债券

1、已发行专项债券

2、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3、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二、债务资金(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 180,000.00 75.27%

(一)已发行专项债券 164,100.00 68.62%

(二)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15,900.00 6.65%

项目 金额 比例

资本金 59,144.37 24.73%

专项债券 180,000.00 75.27%

合计 239,144.3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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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四)银行融资

七、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瑞立（雄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专项评价机构并出

具的《保定市城中村改造安置区（三期）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冀瑞立咨字【2025】第 255号，以下简称“《财

务评估咨询报告》”）列示：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经营活动预计净

收益为 587,620.43万元，债券本息合计为 260,187.61万元（其中本金

180,000.00万元，利息 80,187.61万元），通过测算，本期债券本息

覆盖倍数为 2.26，能够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八、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保定市城中村改造安置区（三期）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

由瑞立（雄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保定市城中村改造安

置区（三期）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冀瑞

立咨字【2025】第 255号）。

瑞立（雄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容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4765165720F；具

备河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 0005615，

证书编号 13010009。

本所律师认为：瑞立（雄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在中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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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依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财务专项

评价报告的主体资格；两名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持有经注册会计师协会

颁发的已经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资质

北京市蓝鹏（石家庄）律师事务所为保定市城中村改造安置区（三

期）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取得了河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130000MD0277437K。

北京市蓝鹏（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成立的律师事务

所，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两名执业律师具有

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九、法律风险管理评估

（一）利率风险及控制措施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及国际

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专项债券的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

波动的可能性。由于专项债券期限较长，在存续期内，可能面临市场

利率周期性波动，而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使专项债券投资者的实际投

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风险控制措施：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不随市场利率波动而调

整，可有效缓释利率波动对投资者预期收益率的影响。

（二）流动性风险及控制措施

专项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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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专项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

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

无法保证专项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可

能会出现专项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不活跃的情况，从而影响专项债

券流动性。

风险控制措施：为减少流动性风险对本期债券收益率的影响，发

行人将努力扩大投资者范围，通过充分的产品募集发行工作，使更多

的投资者能够参与本期债券的投资。

（三）经济环境风险及控制措施

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还会受政治形势、经济政策、城市规划方案等

一系列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后而发生变化，从而影响项目运营所带来的

效益。

风险控制措施：投资项目区域在河北省内目前具有一定区位优势，

保持较快经济发展速度、具备一定发展潜力的区域，财政支持力度较

大。

（四）自然灾害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实施主体或参与主体主业运营受自然条件影响较显著。若在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区域出现水灾、火灾、大雾等重大自然灾害，或

相关主体应对不当，将对投资项目运营带来负面影响。

风险控制措施：实施主体或参与主体应建立重大灾害预警机制，

与河北省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各社会相关机构建立预灾、救灾的联动

机制，积累重大灾害处理经验，可有效缓释或有自然灾害对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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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冲击。

十、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1. 项目实施机构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2. 投资项目已取得相应阶段的批复，项目合法合规。

3. 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4. 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均具备相应

的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法律

意见书的主体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签名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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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北京市蓝鹏（石家庄）律师事务所 

律师： 

律师： 

2025 年 2 月 28 日 









路严 



李婧怡 


	蓝鹏2024年5月最新资质
	3-辛集市东部新区中心排渠水质提升项目续发法律意见书 - 2024-007

	3、保定市城中村改造安置区（三期）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法律意见书-蓝鹏
	一、律师声明的事项
	二、项目基本情况
	（二）实施主体
	（三）项目合法性

	三、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情况
	四、项目基本背景情况
	五、项目融资来源
	七、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八、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资质

	九、法律风险管理评估
	（一）利率风险及控制措施
	（二）流动性风险及控制措施
	（三）经济环境风险及控制措施
	（四）自然灾害风险及控制措施

	十、结论意见

	蓝鹏2024年5月最新资质

